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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提出并组织实施。 

本文件由上海市卫生信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上海申康医院发展

中心、上海市医疗保险事务管理中心、上海市大数据中心、上海市普陀区卫生健康委员会、上海市浦东

新区卫生健康委员会、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赵丹丹、冯骏、王育、王争、陈尉华、郑涛、邵维君、朱华、吴凌放、唐怡雯、

蒋璐伊、何萍、柳咏、王伟俊、蒋会军、朱俊伟、徐智蕴、贝文馨、奉典旭、王卫卫、朱震东、徐征宇、

沈景鹤、白云、郁东海、杨小红、王晓丽、王栋、童洁萍、王志伟、韩冬、庄劲草、杨一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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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互联网+医疗健康”战略，响应上海市委、市政府“一网通办”号召，大力推

进业务流程革命性再造，根据《2020年上海市深化“一网通办”改革工作要点》《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

以企业和群众高效办成“一件事”为目标全面推进业务流程革命性再造的指导意见》，2020年4月，上

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等六部门单位制定了《上海市医疗付费“一件事”业务流程再造工作方案》。对标

“一件事、一次办”的工作目标，旨在解决医疗付费业务流程办事不够集约高效等问题，着力破解人民

群众就医“三长一短”难题，是构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增进人民群众获得感

和幸福感的重要举措。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患者高效办成医疗付费“一件事”为目标，评估相关信用风险，

紧扣“信用就医、无感支付、不排队、少往返、一网通办”等关键字，全面提升群众办事的便捷度、体

验度和满意度。依托上海市大数据中心相关基础平台，作为医疗付费“一件事”的总入口，在银行信用

授信体系基础上，为申请人提供包括银行储蓄卡、信用卡信用授权和在线数字信用产品申领服务，支持

建设上海市医疗机构医疗付费“一件事”信用就医创新服务，力争打造本市具有显示度、集中度、感受

度的“基于信用无感支付”的信用就医新型服务体系。 

2021年，在上海市城市数字化转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牵头下，上海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会同上海市医疗保障局、上海市财政局、上海申康医院发展中心、上海市大数据中心

等单位组建工作专班，制定了《上海市“便捷就医服务”数字化转型工作方案》。明确进一步优化医疗

付费“一件事”工作实效，加快“基于信用无感支付”新型就医服务体系在各级医疗机构就医服务中的

普及应用，力争使医疗付费“一件事”实施规范更具科学性和可操作，提升本市医疗机构医疗付费“一

件事”实施成效，提高人民群众看病就医满意度，打造符合上海特大型城市的医疗付费“一件事”数字

惠民新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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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付费"一件事"应用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医疗付费“一件事”的基本要求、应用场景、现场服务以及评价与改进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上海市医疗机构为就医人群提供医疗付费服务的具体实施操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2239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医疗付费“一件事”  one solution for all medical disbursement scenarios 

用信息化手段再造医疗机构诊疗服务和付费流程，实现患者就医期间付费零排队的事项。 

 

医保电子凭证  electronic certificate for national basic medical insurance 

由国家医疗保险信息平台统一签发的，基于医疗保险基础信息库为全体参保人员生成的医疗保险

身份识别电子介质。 
注：医保电子凭证通过实名/实人认证技术，采用加密算法形成电子标识，具备安全可靠、认证唯一等重要特点。

参保人可通过电子凭证享受各类在线医疗保障服务，包括医疗保险业务办理、医疗保险账户查询、医疗保险就

诊和购药支付等。 

 

随申码  shanghai QR code 

个人以及企业的数字身份识别码，政府服务企业、市民的新型载体。 

注：“随申码”二维码数字名片，为市民线上、线下开展各类活动提供权威、个性、精准、便捷的信息服务。 

 

信用就医  hospitalize relying on credit 

在开设银行信用账户的基础上，基于患者授权和患者信用，在就诊时系统自动发起支付，发生医疗

费用的社会医疗保险部分实时结算、自费部分由绑定的信用账户扣除的就医方式。 
 

亲情付  pay by immediate relatives 

儿童及老年群体在医疗机构使用信用就医就诊付费时，发生医疗费用的社会基本医疗保险范围内

的部分由患者本人医保账户实时结算、自费部分由其家庭直系亲属的信用就医额度进行自动支付的支

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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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为照顾儿童及老年群体体验信用就医服务而开通的附加功能，支持家庭直系亲属间共享额度。 

4 基本要求 

管理要求 

医疗付费“一件事”的管理要求包括但不限于： 

a) 行业主管部门应负责医疗付费“一件事”的方案部署、管理与监察工作，并定期评估及反馈各

医疗机构实施情况及数据情况； 
b) 医疗机构作为医疗付费“一件事”的具体实施单位，应由信息化工作分管院长具体负责，信息

中心、门（急）诊办公室、财务处、医务处、宣传部门等相关部门做好具体职责分工，安排专

职人员，制定相应制度，保障应用落地； 
c) 银行应负责医疗付费“一件事”的交易行为，做好用户账户确认、交易实际情况确认、交易监

控机制、恶意交易行为控制等工作，保障交易行为的真实可靠。 

设施设备要求 

4.2.1 终端设备 

医疗机构各窗口及自助机具均应配备可以识别医保电子凭证及随申码的扫码机具，并有专人保障

扫码机具的正常运行。 

4.2.2 网络设备 

医疗付费“一件事”的网络设备要求包括但不限于： 

a) 医疗机构应配备足够性能的服务器，确保系统高并发下的正常运行； 

b) 应与本市医保、公共数据等部门建立专网，与外网实现逻辑隔离； 

c) 内部网络和终端应具备计算机病毒和网络攻击防护能力。 

应用要求 

4.3.1 医保电子凭证应用授权 

医疗机构应向患者提供可通过小程序（随申办、国家授权的支付平台）申请的医疗保险电子凭证，

并在医院服务平台上进行授权使用许可。 
注：患者医保电子凭证申领途径通常包括国家医疗保险服务平台APP和国家医疗保险管理部门备案确认的随申办、

国家授权的支付平台等医保电子凭证应用第三方渠道。 

4.3.2 信用授权 

医疗机构应支持患者通过银行向随申办移动端完成信用就医签约及授权。医疗机构应安排人员为

拟采用信用就医的患者提供信用就医签约及授权的指导工作。 
注：信用就医分为信用卡与数字信用产品两种方式。 

4.3.3 初诊登记 

初诊登记的要求如下： 

a) 线上：医疗机构应向患者提供通过随申办或者国家授权的支付平台等平台进行实名认证，完成

初诊登记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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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线下：医疗机构应向患者提供在自助机或者人工窗口扫描医保电子凭证或者随申码进行实名

认证，完成初诊登记的服务。 

网络安全 

医疗机构相关业务系统均应配备安全防护措施，并符合GB/T 22239规定的第三等级防护要求及其

他国家、地方、行业相关网络安全防护要求。 

5 应用场景 

服务对象 

已完成医保电子凭证应用授权或信用就医授权签约，且已完成初诊登记的患者。 

系统功能 

信息系统应具备附录A要求的功能。 

门急诊流程 

5.3.1 预约挂号 

预约挂号的要求如下： 

a) 线上：医疗机构应向患者提供通过随申办、国家授权的支付平台等平台进行预约挂号，直接进

行线上挂号费用结算，付费成功后医疗机构主动推送挂号、候诊和收据相关信息的服务； 

b) 线下：医疗机构应向患者提供在自助机或者人工窗口扫描医保电子凭证或者随申码进行预约

挂号和挂号费用结算，医疗机构出具就医凭证和收据的服务。 

5.3.2 就诊签到 

医疗机构向患者提供到诊区后，在诊区内自助机上扫描医保电子凭证或者随申码进行签到，进入排

队叫号队列等候的服务。 

5.3.3 看诊 

5.3.3.1 患者进入诊间后，通过诊间扫码机具扫描医保电子凭证或者随申码确认本人身份。 

5.3.3.2 看诊结束后，医疗机构通过随申办、国家授权的支付平台等向患者推送医生开具的医嘱明细。 

5.3.4 付费 

医疗机构向患者提供通过以下任一途径支付费用，获得相关信息： 
a) 在手机上通过应用程序直接结算，医疗机构主动推送结算、收据及后续诊疗信息； 

b) 通过自助机或者人工窗口扫码进行结算，医疗机构出具结算凭证和收据； 

c) 选择信用就医的患者在诊间自动结算，医疗机构主动推送结算、收据及后续诊疗信息。 

注：信用就医应用模式流程图如附录B所示。 

5.3.5 医技预约 

医疗机构在自助机或者人工窗口扫描患者提供的医保电子凭证或者随申码，医技人员确认患者身

份，根据患者需求和医疗机构项目安排确认并告知预约事项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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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6 检查检验治疗 

患者在检查检验诊疗部门扫描医保电子凭证或者随申码，医技人员确认患者身份并为患者检查检

验治疗。 

5.3.7 取药 

患者在发药窗口扫描医保电子凭证或者随申码，窗口工作人员确认相关信息后发药。 

5.3.8 退费 

需要退费的患者在人工窗口、自助设备或移动支付平台扫描医保电子凭证或者随申码，窗口工作人

员审核后对符合要求的事项进行退款。 

5.3.9 票据应用 

患者根据需要可在自助机上扫描医保电子凭证或者随申码，自助打印票据。 

住院流程 

5.4.1 入院登记 

医生为患者开具入院申请单。医疗机构可提供通过以下任一方式办理入院登记： 
a) 在自助机或者人工窗口扫描医保电子凭证或者随申码办理入院登记，办理成功后医疗机构出

具入院登记凭证； 

b) 在随申办、国家授权的支付平台等平台办理入院登记和支付预交金，办理成功后医疗机构推送

入院登记相关信息。 

5.4.2 预交金缴费 

医生为患者开具预交金缴费申请单。医疗机构可提供通过以下任一方式进行预交金缴费： 
a) 在自助机或者人工窗口扫描医保电子凭证或者随申码办理预交金缴费，办理成功后医疗机构

出具预交金缴费凭证； 

b) 在随申办、国家授权的支付平台等平台办理预交金缴费，办理成功后医疗机构推送预交金缴费

相关信息。 

5.4.3 出院结算 

医生开具出院通知单。医疗机构可提供通过以下任一方式进行出院结算： 
a) 在自助机、人工窗口或者病区护士站扫描医保电子凭证或者随申码办理出院结算，办理成功后

医疗机构出具结算凭证和收据； 

b) 在随申办、国家授权的支付平台等平台自助办理出院结算，办理成功后医疗机构推送结算凭证

和收据信息。 

5.4.4 退费 

需要退费的患者在人工窗口扫描医保电子凭证或者随申码，窗口工作人员审核后对符合要求的事

项进行退款。 

5.4.5 票据应用 

医疗机构提供可扫描医保电子凭证或者随申码的自助机，供患者自助打印票据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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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情付 

5.5.1 市民可依托随身办“亲属随申码”，申领和使用本市直系亲属医保电子码的，开通“亲情付”功

能，实现家庭成员额度共享，全年龄段的整体覆盖。 

5.5.2 医疗机构应对开通亲情付的患者提供本文件 5.3、5.4 的服务。 

6 现场服务 

咨询服务 

医疗机构在门急诊大厅服务中心及护士台安排工作人员提供医疗付费“一件事”相关咨询服务，咨

询服务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对能够当场答复的事项，立即答复；不能当场答复的，登记问询方的姓名、联系方式和主要咨

询内容，在了解相关信息后及时主动答复问询方； 

b) 对于实在难以完成操作的患者，在取得对方同意的基础上，代为操作； 

c) 对不属于医疗付费“一件事”服务对象的，主动向问询方做好解释说明； 

d) 对医疗机构无法处理如医保政策、信用授权等的相关问题，告知问询方处理的方法或渠道。 

宣传引导服务 

6.2.1 医疗机构应根据场地大小和患者流量等情况，安排相关工作人员为患者提供宣传和引导服务，

相关人员应认真学习医疗付费“一件事”相关培训资料，熟练掌握各项内容。 

6.2.2 医疗机构应根据医疗付费“一件事”推进进程，调整海报、手册以及门急诊大厅屏幕的宣传内

容。 

6.2.3 相关工作人员应佩戴胸卡、统一着装，遵守医疗机构的各项规章制度，保证服务时长和服务质

量。 

7 评价与改进 

日常分析 

7.1.1 主管部门及医疗机构应通过信息化的方式收集、统计医疗付费“一件事”相关的数据信息，并

进行分析。 

7.1.2 医疗机构相应职能科室应建立投诉处理的工作流程，处理患者关于医疗付费“一件事”的投诉，

保留投诉处理的相关记录，并进行分析。 

自我评价 

医疗机构应按照附录C对医疗付费“一件事”实施情况每月开展自我评价。 

社会评价 

医疗机构可按照附录D对医疗付费“一件事”患者满意度定期开展社会评价。 

持续改进 

医疗机构应根据日常分析、自我评价及社会评价的结果，制定后期改进方案，持续改进。 
 



DB 31/T 1419—2023 

6 

A  
A  

附 录 A  

（规范性） 

信息系统基本功能 

支持医疗付费“一件事”的信息系统应至少包括以下基本功能： 

a) 医保脱卡支付就医功能（支持持有医保电子凭证、随申码（亲情付）等参保患者）： 

1) 信息实名身份认证及医保校验； 

2) 信息与社会保障卡信息的自动关联； 

3) 信息初诊登记； 

4) 在门急诊业务窗口、自助机上进行扫码预约、挂号； 

5) 在门急诊业务窗口、自助机上进行扫码付款； 

6) 在设置诊区签到环节的医疗机构，支持诊区分诊台或自助机进行扫码签到，签到后进入诊

疗流程； 

7) 在门急诊业务窗口进行扫码退款； 

8) 在出入院业务窗口、病区护士站、自助机进行扫码入院登记； 

9) 在出入院业务窗口、病区护士站、自助机进行扫码后预交金缴费； 

10) 在出入院业务窗口、病区护士站、自助机进行扫码出院结算； 

11) 在出入院业务窗口、病区护士站进行扫码退费； 

12) 在随申办、国家授权的支付平台等进行线上预约、挂号； 

13) 在随申办、国家授权的支付平台等行线上付费； 

14) 在随申办、国家授权的支付平台等进行线上入院登记； 

15) 在随申办、国家授权的支付平台等进行线上预交金缴费； 

16) 在随申办、国家授权的支付平台等进行线上出院结算； 

b) 信用就医功能：  

1) 支持信用就医患者信息实名身份认证及签约认证； 

2) 支持信用就医、亲情付患者在门急诊业务窗口、自助机实现挂号、收费等业务的信用支付； 

3) 支持信用就医、亲情付患者在门急诊诊间实现扫码，就诊完成后自动扣费； 

4) 支持信用就医、亲情付患者在门急诊业务窗口实现信用就医退款； 

5) 支持信用就医、亲情付患者在出入院业务窗口实现信用支付住院结算； 

6) 支持信用就医、亲情付患者在出入院业务窗口实现信用支付住院退款； 

c) 共同管理平台功能： 

1) 院内各业务系统支持医保电子凭证、随申码（亲情付）的扫码解码； 

2) 医保电子凭证、随申码（亲情付）与社会保障卡解码信息一致，可以相互替代使用； 

3) 支持诊疗各环节信息和相关付费信息的及时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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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资料性） 

信用就医应用模式流程  

图B.1给出了信用就医应用模式流程图。 

 

 

图 B.1  信用就医应用模式流程图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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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 录 C  

（规范性） 

医疗付费“一件事”实施评价表 

医疗付费“一件事”实施评价应按表C.1的内容开展。 

表 C.1  医疗付费“一件事”实施评价表 

一级指标（分值）

使用人群(5)

1.门急诊业务窗口（4）

2.出入院业务窗口（2）

3.自助机（2）

4.医生诊间（2）

5.病区护士站（2）

1.随申办移动端（2）

2.其他国家授权支付平台

（6）
2个及以上得6分 无则为0分

覆盖率达80%及以

上得10分

覆盖率小于

30%得0分

满足8个系统及以

上得10分

满足2个系统

及以下得0分

定性描述性评价

注：总分为100分，95分及以上为优秀，80分-95分（不包含）为合格，80分以下为不合格

功能实现渠道（20）

线上(8）
1个得2分

信用就医（12）

信用就医身签约授权认证（2）

支持使用信用就医诊室覆盖率（10）
覆盖率达30%-80%

（不包含）得5分

线下(12）

门诊、急诊有则各为2分 无则为0分

有则为2分 无则为0分

有则为2分

二级指标（分值） 评价准则

1.本市参保患者（5） 必要指标，不满足则总分为0分

身份认证及医疗保险校

验(10)

1.医保电子凭证（5）

2.随申码（3） 有则为3分 无则为0分

3.亲情付（2） 有则为2分 无则为0分

必要指标，不满足则总分为0分

无则为0分

有则为2分 无则为0分

有则为2分 无则为0分

有则为2分 无则为0分

有则为2分 无则为0分

9. 医保电子凭证、随申码（亲情付）与

社会保障卡，可以相互替代使用 （5）
有则为5分 无则为0分

有则为5分

1.  初诊登记（2）

无则为0分

6.  入院登记（5） 有则为5分 无则为0分

3.  签到（2） 有则为2分 无则为0分

10. 院内各业务系统支持医保电子凭证

、随申码（亲情付）的扫码解码（10）

应用环节(53)

预约、挂号有则各为4分

5.  退款（5）

无则为0分有则为2分

2.  预约、挂号（8）

7.  出院结算（5） 有则为5分 无则为0分

8.  票据打印（2） 有则为2分 无则为0分

满足3-5个系统及

以上得5分

4.  收费（5） 有则为5分 无则为0分

无则为0分

11. 诊疗各环节信息和相关付费信息的

及时推送 （4）
满足4个环节及以上得4分

满足3个环节及以下得

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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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 

医疗付费“一件事”患者满意度调查问卷 

图D.1 给出了医疗付费“一件事”患者满意度调查问卷的各项内容。 

图 D.1  医疗付费“一件事”患者满意度调查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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